
北京师范大学对外投资管理办法（暂行） 

（师校发〔2009〕11 号）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对学校对外投资的管理，规避投资风险，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提高投资效益，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根据教

育部《关于积极发展、规范管理高校科技产业的指导意见》（教技发

[2005]2 号）、《教育部直属高校、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和处置行为

管理授权审批暂行办法》（教财厅［2007］4 号）、财政部《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 36 号）、《财政部关于中央级事

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授权审批问题的通知》（财教［2006］282 号）

等文件规定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投资是指学校将各种形态的资产以入股的

形式注入产权清晰的企业，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和发挥资产

效益为目的的经济行为。对外投资的资产包括货币、实物等有形资产

和各种知识产权、非专有技术、校名等无形资产。对外投资要严格控

制以货币、实物等有形资产和校名作为无形资产的对外投资，支持和

鼓励以知识产权、非专有技术等无形资产的对外投资。根据《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校资金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教财

[2004]38 号）文件的精神，严禁从事股票投资和其他风险性债券投资

业务。 

第三条  学校通过北京师大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资产公司”）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筹）（以下简称“出

版集团”）履行对外投资职能。学校不再以事业单位法人身份对外进



行投资，学校所属不具备独立法人资质的单位一律不得对外投资。 

第四条  学校建立健全投资决策审批和责任追究制度，加强重大

投资项目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  学校经营性资产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经资委）是学校

对外投资的决策审批机构，重大事项报学校党委常委会批准。经营性

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经资办）是学校对外投资管理的职

能部门。 

第六条  学校对外投资应进行可行性论证和专家评审，按照规定

程序报批。并指定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加强投资项目的管理。 

第七条  对外投资可行性论证，内容包括国家产业政策分析、市

场分析、效益分析、技术与管理分析、法律分析、风险分析及其它方

面的分析。 

第八条  对外投资的资产，必须产权清晰，并严格依照国家法律

法规和有关规定，履行评估、审批、备案等手续。  

第九条  对外投资的审批程序，包括企业决策、申报、专家论证、

经资委研究、审批等。 

第十条 学校对外投资项目须向经资委提交以下文件： 

  1．项目投资申请报告或建议书； 

  2．投资单位对投资项目的决议； 

  3．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4．有关合同、协议、草案； 

  5．资金来源； 



6．所投资企业的资产负债情况； 

  7．有关合作单位的资信情况； 

  8．政府的有关许可文件；  

  9．投资项目执行单位的资质及能力； 

10．投资项目执行方案； 

11．其它需要提供的文件。 

第十一条 经资办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投资项目全部材料进

行初审，并对通过初审的项目提出评审意见，报学校经资委会议决策

审批。 

第十二条 学校以投资额作为考核投资项目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

投资回报的依据。资产公司、出版集团要加强对投资项目的监督管理，

规避经营风险，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第十三条 按照责任追究制度，投资项目因管理不善或用人不当

致使国有资产流失、企业严重亏损或造成其它严重后果的，要追究相

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及其所属不具备法人资质单位的

投资管理。学校国有独资、控股企业和其他企业参照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经资办负责解释，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